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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杨府〔2024〕27 号

关于新建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段（含沪通铁路省（市）

界至上海宝山站并行段）工程宝山段项目申请办理

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手续的函

宝山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杨行镇人民政府因新建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段（含沪通铁路

省（市）界至上海宝山站并行段）工程宝山段项目需要，经沪府

土（2024）508 号文批准，征收杨行镇城西二村新建队农用地

142.5 平方米、牛角尖队农用地 18457.91 平方米、马泾桥队农

用地 9270.56 平方米，北宗村石家西队农用地 423.55 平方米、

石家东队农用地 2578.57 平方米，城西一村杨家宅队农用地

207.59 平方米、东浜队农用地 214.96 平方米，杨北村徐巷队农

用地 20873.26 平方米，桂家木村前进队农用地 8084.29 平方米，

合计征收农用地 60253.19 平方米。按杨行镇人民政府计算的纳

入就业和社会保障范围总人数，并经宝山区人民政府批准，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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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被征地人员共计 41 名。

经协商，由杨行镇人民政府负责按《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修订后的<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

会保障办法>的通知》沪府规（2022）3 号文和宝山区有关规定，

为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户籍信息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方案已于 2024 年 2 月 9 日以公告形式张榜公布。现申请

核定办理该项目涉及的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户籍信息变

更登记手续。

办理单位将按规定在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准予备案

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为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和社会保障、户籍信

息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函告，请予以核定。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8 月 12 日

宝山区杨行镇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2 日印发

（共印 6 份）


